


雁山区落实中小学生“五项管理”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好教育部、自治区教育厅、桂林市教育局关于做好中小学“五项管理”会议和文件精神，切实加强我区中小学生作业管理、睡眠管理、手机管理、课外读物管理、体质健康管理，进一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，扎实推进“五育并举”，促进中小学健康成长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有关要求，按照教育部、自治区、桂林市关于落实中小学生“五项管理”工作部署，严格对照“五项管理”标准、要求，精心组织、严格管理、狠抓落实、突出实效，大力营造我区基础教育发展良好生态环境，更好的提升我区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，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二、工作内容
（一）加强作业管理 
各学校要制定相关制度，严格要求各年级组长、学科教研组长和班主任要加强各学科作业统筹，严格控制每天(含双休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)书面作业总量。
1.小学一、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，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钟，初中平均不超过90分钟。
2.小学三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天布置的书面作业不得超过3个学科，且应当堂布置。当天无课的学科不得布置书面作业。
3.教师不得违反教辅材料管理规定中关于“一科一辅”的要求，且不得将教辅材料中的内容不加选择地作为作业使用。
4.教师不得布置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，作业难度不得超过国家课程标准要求。不得通过短信、QQ、微信、校讯通、钉钉等应用程序等布置作业。书面作业不得要求学生在电子设备上完成。课堂作业随堂完成，不得挤占学生课后活动时间。
5.教师对书面作业全批全改，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，不得要求家长评改作业。
6.学校和教师不得给家长布置或者变相布置作业，不得要求家长检查和批改作业。不将家长的签字作为评判学生完成作业的依据。
7.家长不额外布置家庭作业。
8.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以课前预习、课后巩固、作业练习、微信群打卡等任何形式布置作业。
〔牵头单位：局业务办、事务办，责任单位：各学校〕 
（二）加强睡眠管理 
各学校要科学制定作息时间，统筹安排学校作息时间。
1.家庭、学校要确保中小学生充足睡眠时间，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得少于10小时，初中生不得少于9小时，高中生不得少于8小时。
2.统筹安排学校作息时间，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:20，中学一般不早于8:00。学校不得要求学生提前到校参加晨会、早读等统一的教育教学活动。
3.寄宿制学校要合理安排学生就寝时间，在确保每天午休时间约40分钟的前提下，小学生就寝时间一般不晚于21:20，初中生一般不晚于22:00，高中生一般不晚于23:00。
4.个别学生经努力到就寝时间仍未完成作业的，家长、教师不得要求学生通过熬夜或早起等减少睡眠时间的方式完成作业。
5.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鼓励、引导或暗示毕业班学生通过减少睡眠时间的方式迎考备考。
6.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:30,各类线上直播类培训活动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:00。网络游戏运营商每日22:00到次日8:00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。
〔牵头单位：局事务办，责任单位：各学校〕 
（三）加强手机管理 
各校要采取疏堵结合、对症下药的方法，直面差异、分类管理，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，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满足学生应急通话需求。
1.原则上学生不得将手机(含电话手表等带有通讯功能的电子产品，下同)带入校园，禁止将手机带入课堂。
2.对在校园内违反规定使用手机的学生，教师和家长不得采取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或放任自流的态度，要教育引导学生科学理性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。
3.教师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。
4.对于学生在家期间使用手机问题，家长既不能一禁了之，也不能纵容学生过度使用手机、沉迷网络。
5.家长应以身作则，不在学生面前长时间玩手机。
〔牵头单位：局事务办，责任单位：各学校〕  
（四）加强读物管理 
各学校要加强进校书刊的管理，严禁学校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课外读物，不得以年级、班级或家长委员会名义组织学生统一购买课外读物。
1.学校在向学生推荐课外读物时，不得违反《出版管理条例》和《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。
2.学校图书馆购买课外读物时,不得违反《中小学图书馆(室)规程》有关规定。
3.严禁学校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课外读物，不得以年级、班级或家长委员会名义组织学生统一购买课外读物。
4.教师不得向学生推荐进校园课外读物推荐目录以外的课外读物。
5.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内通过举办讲座、培训等活动销售课外读物。
6.未经学校专门小组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把关，学校不得接受来源不明确的社会捐赠课外读物。
〔牵头单位：局业务办，责任单位：各学校〕  
（五）加强体质管理 
各学校要开足开齐体育课，加强体质监测、视力检测、健康促进管理等，确保学生身心健康。
1.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减少或挤占体育与健康课程时间，小学一至二年级体育与健康课每周不得少于4课时，小学三至六年级和初中不得少于3课时，高中阶段学校不得少于2课时。
2.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减少或挤占学生每天1小时的校园体育锻炼时间和每天.上下午各1次的眼保健操时间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学校每学年举办全校运动会不得少于2次，不得以各类文娱活动代替运动会。
4.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减少或挤占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时间，心理健康教育课每学期不得少于9课时。学校心理辅导室开放时间每周不得少于5小时。
5.教师教学不得过度依赖电子产品，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%。
6.家长要控制学生使用电子产品，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使用单次不超过15分钟，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;不在走路、用餐、卧床时及晃动的车厢内、光线暗弱或阳光直射等情况下看书或使用电子产品。
7.中小学食堂和食品小卖部、超市不得违反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、《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规定。非寄宿制中小学不得在校内设置食品小卖部、超市。
8.中小学生不得吸烟饮酒，不食用不健康的食品。
〔牵头单位：局业务办，责任单位：营养改善办、各学校〕 
三、工作措施
（一）强化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
各学校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广西、桂林时重要讲话的学习贯彻，认真学习教育部、自治区教育厅、桂林市教育局关于中小学“五项管理”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的学习，统一思想，提高站位，使“五项管理”工作在师生中入脑入心，为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思想保障。
（二）成立机构，强化组织保障
区教育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、局班子成员为副组长、各办（室）负责人为成员的“五项管理”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“五项管理”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。各学校要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，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有效推进。
（三）完善机制，细化管理措施
局各办、各学校要根据中小学“五项管理”工作要求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，细化中小学生作业管理、睡眠管理、手机管理、课外读物管理、体质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各项管理制度、措施，并公布实施，做到要求规范、措施科学、管理有序、成效突出。
（四）强化宣传，加强教育引导
各学校要通过国旗下的讲话、校园广播、板报、电子屏、班团队会、家长会、师生大会、微信群、QQ群、告家长的一封信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中小学“五项管理”，做好家校沟通，确保师生通晓、家喻户晓，让师生、家长科学理性对待，积极配合，提高认识和自身管理能力，合力推进“五项管理”工作实施。
（五）绩效考核，强化督导检查
将中小学“五项管理”纳入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，及时通报督查情况，责令做好问题整改；纳入学校年终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，重视考核结果应用，与学校评优评先、学校领导绩效奖励和评优评先挂钩。对于落实不力，敷衍了事的个人或部门要采取约谈、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、纪律处分等方式严肃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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